
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函件

关于在全国高校开展"助学�筑梦�铸人"

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

教助中心 [2013]81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(教委)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教育局，各中央部属高校:

公平的教育，是让每个公民都能实现梦想、获得机会的最佳途

径。习近平主席今年 3 月 17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

发表重要讲话，阐释了激动人心的"中国梦". "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

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，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，共同享有梦想

成真的机会，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。有梦

想，有机会，有奋斗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。"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近年来，

国家不断加大资助力度，增加财政投入，扩大资助范围，提高资助

标准，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资助政策体系，从制度上保证了"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

学"，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。

为大力宣传国家学生资助政策，全面展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



助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加强对学生的励志感恩教育，也展现新一

代大学生的青春奋斗风采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中国银行和中

国青年报社决定联合举办"助学�筑梦�铸人"主题征文活动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各中央部属高校要高度重视本次征文活动

的开展，及时将通知转发各地方高校、各院系，并精心组织实施。

要加强宣传，积极引导鼓励在校学生参与此次征文活动，学校可以

有重点地组织一些学生和老师参加投稿。对活动积极宣传、积极组

织动员投稿、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将颁发优秀组织奖。

二、征文活动主要内容

(一)本次征文活动的口号是"中国梦-谁的青春不奋斗"。征文主

题是"助学�筑梦�铸人"。

(二)征文起止时间: 2013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。

(三)征文要求

1、征文活动主要面向全国高校国家助学政策受助学生(含在校

生及毕业生，以下简称"受助生" )，撰写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;同时

欢迎受助生的同学和学校从事资助工作的老师?以受助生生活、学

习和工作经历为核心，撰写相应征文。

2、题目不限，体裁为记叙文，一般每篇集中讲述一位受助生的

故事。无论征文核心人物是作者本人还是他人，均要求内容真实，

感情真挚，突出人物个性和独特经历，传递正能量。提倡短小精悍，

文风平实，字数不超过 2000 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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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作为征文核 J心人物，在校受助生必须学习刻苦，生活俭朴，

积极参与各种有益活动，形象良好;已毕业助学贷款受助生必须能

够按时归还助学贷款，工作业绩突出。

4、征文须保证从未在其他刊物上发表;严禁抄袭，一经发现，

即取消参评资格。

5、本次活动组委会对所有获奖作品拥有使用权。

6、投稿流程: 2013 年 9 月一 11月，登录中国校媒网"中国梦�谁

的青春不奋斗一 -2013 年 6助学-筑梦-铸人'主题征文系列传播活动"

专题，下载报名表，填写完毕后，连同文章附件一并发送至邮箱

studentreporter@126.com 。同时，需以"中国梦�谁的青春不奋斗"为主

题发布新浪微博，并@三位好友及官微。征文来稿也可邮寄至北京东

城区海运仓胡同 2 号中国青年报社，并标明"助学-筑梦�铸人"征文活

动收，邮编 1007020

(四)征文活动方式

本次活动由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中国银行和中国青年报社

主办，各省、各中央部属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协办。活动采用自

然投稿的方式，最后由征文评审委员会聘请专家，经过初评和终评，

确定最终评审结果。活动期间，优秀文章将刊登在中国青年报和中

青在线网站上，并由中青报官微、中青报大 V 等联合推广。

三、征文表彰

此次活动设优秀征文奖和优秀组织奖。 2013 年 12月，经由征文

评审委员会评审，选出特别奖 1 名，青春励志奖 50 名，杰出奖 20

名，优秀奖 100名，优秀组织奖 50 名。 1名特别奖获得者将受邀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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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"彩虹桥"中外学生文化交流项目，于 2014 年暑期出国学习和交流;
50 名青春励志奖获得者将获得在中国银行的实习机会，实习结束后

由分行行长撰写实习评价;杰出奖和优秀奖除稿费外，还将获得由

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中国银行、中国青年报社联合颁发

的证书; 50 名组织奖的获得单位将获得由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、中国银行、中国青年报社联合颁发的证书。活动将邀请部分

获奖代表前往北京参加颁奖大会。

j主:奖项才交予对象

特别奖:在校受助生;青春励志奖:在校受助生及在校受助生

同学;杰出奖、优秀奖:符合条件的所有投稿人;优秀组织奖:省

区市(含计划单列市)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及全国各高校。

联系人: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于立影( 010) -66096463:
中国青年报王毅旭( 010)二64098406

抄送:部内新闻办、财务司、思政司

中国银行办公室、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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